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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概况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向

孙梅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205 号），

核准公司向孙梅春发行 26,147,650 股股份、向钟海华发行 13,054,224 股股份、向

冯秀伟发行 2,372,215 股股份、向熊炬发行 2,211,387 股股份、向洪砚钟发行

1,934,964 股股份、向时光荣发行 1,643,462 股股份、向龙隆发行 1,638,437 股股

份、向胡志旻发行 1,256,469 股股份、向新余春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

行 969,785 股股份、向富海股投邦（芜湖）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 7,553,50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 429,222,500 元。 

公司向孙梅春等 10 名交易对方发行的总计 58,782,096 股股份已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该等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13 日，

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总股本由 192,325,000 股变更为

251,107,096 股。 

公司向 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计发行 27,097,380

股股份已于 2019 年 4 月 26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该等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10 日，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总股本由 251,107,096

股变更为 277,926,476 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277,926,476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为 66,655,481 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安排 

1、孙梅春、钟海华和春鹏投资的股份锁定期 

孙梅春、钟海华和春鹏投资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

协议方式转让。 

2、富海股投邦的股份锁定期 



 

富海股投邦承诺，用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标的公司股权持续拥有权益

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自富海股投邦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标的公司股东之

日起至其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本公司股份发行完成日止）的，则其通过本次交易

取得的本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

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若用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标

的公司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则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本公司

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富海股投邦用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标的公司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不足 12 个月，所以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3、冯秀伟、熊炬、洪砚钟、时光荣、龙隆和胡志旻的股份锁定期 

冯秀伟、熊炬、洪砚钟、时光荣、龙隆和胡志旻所认购的中矿资源本次发行

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为保证本次重组业绩补偿承诺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在本次重组于 2018

年实施完毕，且前述 12 个月锁定期届满的前提下，相关补偿义务人（冯秀伟、

熊炬、洪砚钟、时光荣、龙隆和胡志旻）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按以

下步骤分批解锁： 

第一期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满 12个月且根据标的公司 2018年度盈

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现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或完成利润补偿后解

除限售，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

25%－2018 年度相关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 

第二期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满 24个月且根据标的公司 2019年度盈

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现 2019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或完成利润补偿后解

除限售，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

30%－2019 年度相关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 

第三期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满 36个月且根据标的公司 2020年度盈

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现 2020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且标的公司《减值



 

测试报告》确认标的公司 100%股份没有减值或完成利润及减值补偿后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45%－

2020 年度相关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减值测试补偿股份数

量。 

4、本次配套融资认购方的股份锁定期 

本次配套融资认购方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限售股上市流通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东冯秀伟、熊炬、洪砚钟、时光

荣、龙隆和胡志旻承诺： 

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

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为保证本次重组业绩补偿承诺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在本次重组于 2018

年实施完毕，且前述 12 个月锁定期届满的前提下，相关补偿义务人（冯秀伟、

熊炬、洪砚钟、时光荣、龙隆和胡志旻）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按以下

步骤分批解锁： 

第一期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满 12个月且根据标的公司 2018年度盈

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现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或完成利润补偿后解

除限售，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

25%－2018 年度相关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 

第二期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满 24个月且根据标的公司 2019年度盈

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现 2019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或完成利润补偿后解

除限售，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

30%－2019 年度相关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 

第三期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满 36个月且根据标的公司 2020年度盈



 

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现 2020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且标的公司《减值

测试报告》确认标的公司 100%股份没有减值或完成利润及减值补偿后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45%－

2020 年度相关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减值测试补偿股份数

量。 

2、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 

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孙梅春、钟海华、冯秀伟、熊炬、洪砚钟、时光

荣、龙隆、胡志旻和春鹏投资 

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指标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孰低值为计算依据，并且还应扣除本

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中矿资源向标的公司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以及节省的财务

费用（若有）。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现的累积净利润数分别

不低于 16,000 万元、34,000 万元和 54,000 万元。 

（2）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专审字[2020]第

1-01460 号《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东鹏新材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为 42,972.93 万元，高于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34,000 万元，完成度为 126.39%。 

3、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

承诺。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四、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持股情况说明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冯秀伟持有 2,372,215 股、熊

炬持有 2,211,387 股、洪砚钟持有 1,934,964 股、时光荣持有 1,643,462 股、龙隆

持有 1,638,437 股、胡志旻持有 1,256,469 股。上述六人合计持有公司 11,056,934

股限售股份，根据承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

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30%。 

本次申请将上述六人合计持有公司限售股股份 3,317,078 股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4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3,317,0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3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6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全

称 

原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 

目前持有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解除限售数

量占总股本

的比例 

质押\冻

结股份

总数 

1 冯秀伟 2,372,215 1,779,162 711,664 0.2561% 0 

2 熊炬 2,211,387 1,658,541 663,416 0.2387% 0 

3 洪砚钟 1,934,964 1,451,223 580,489 0.2089% 0 

4 时光荣 1,643,462 1,232,597 493,038 0.1774% 0 

5 龙隆 1,638,437 1,228,828 491,531 0.1769% 0 

6 胡志旻 1,256,469 942,352 376,940 0.1356% 0 

合计 11,056,934 8,292,703 3,317,078 1.1935% 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有关事

项的核查意见：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上市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3、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

求；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杜  鹃                   罗  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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